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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体育主体的体育保险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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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我国高校体育保险的困境出发，对在高校体育活动当中客观存在的体育活动主体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及风

险，提供妥善处理的依据，为防范高校体育主体意外事故的发生，转移事故导致的损失，缓和家庭、社会与学校三方的矛

盾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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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a random sample of athletes in the Sixteenth National College Table － tennis
Tournament． This artical analyses the the current sports insurance in Chinese sports colleges，it supplies the best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for the PE injury accidents and risks dunring the physical activity in chinese colleges．
Key words: colleges sports insurance; sports subject; advice

目前，我国的体育保险还仅仅只把眼光放在竞

技体育的某些领域，市场的实际需要则更多地体现

在学校体育、大众体育领域。我国高校体育运动主

体的体育保险的运作模式的发展问题还是一个新的

课题，对高校体育运动主体的体育保险没有专门的

规定，对这方面的保障还存在严重不足之处［1］。因

此，通过对高校体育运动主体体育保险的关注和研

究，挖掘其制约及影响我国高校体育运动的快速健

康的发展的因素，势在必行。本文以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成员、体育院系学生、体育教师、普通院系学生

为主体，研究体育保险在高校的被需要程度的可行

性分析，为高校体育保险出路提出初步构想，在此基

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强调体育保险是解决高校体

育伤害事故的有效途径。使高校体育保险朝着促进

高校体育活动开展和体育竞技水平提高的方向发

展。

1 高校体育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1． 1 普通院系大学生体育保险现状分析

在各项运动的激烈对抗中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和

对抗中自己无意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是目前高校普

通院系学生的体育运动风险。多数高校学生在入校

时购买了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自愿购买的“人身意

外伤害险”［2］。该保险的对象是在校身体健康、能

正常参加学习的学生，以意外事故致残废或者死亡

为保险事故，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按约定给付

保险金的一种保险。它只能部分解决第一类风险问

题，即在体育运动中别人带给自身的伤害或由于自

己不慎造成的各种身体伤害。体育运动本身具有挑

战、竞争性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潜在危险。由

于现在学生的肌肉力量不强、身体某些组织的特殊

解剖位置如: 膝、踝、掌、趾关节的生理特点使之极易

发生各种意外运动损伤，这些常见的损伤不容忽视，

处理不好就会给学生带来终生的慢性体育运动疾

病。而保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要么把高风险的运

动项目放在免责条款内，要么把小的损伤排除在理

赔之外，如: 在保险金给付条款中，能够获得保险金

给付最轻程度的损伤也至少是“一手拇指或食指缺

失，或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中有二个或二个以上手指

缺失的或一手拇指及食指机能永久完全丧失。”［3］

学生险没有针对性，覆盖面窄，而人身意外伤害险和

学平险遭遇市场冷漠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针对性，由

于普通学生基本不需要参加大学体育比赛，因此对

体育保险的选择不重视。目前保险公司主要参照社

会上一般的条款，侧重于死亡和残疾的赔偿，涉及的

险种少，条款不明确且缺乏灵活性，无法覆盖种类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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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危险程度不同的学校体育项目，普通院系学生受

伤后大多不了了之。在向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西华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的体育院系学生、学校高水

平运动队学生、普通学生和体育教师随机发放的调

查问卷，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各险种的意愿选择情况

43% 6% 34% 7% 62% 39% 59% 51% 23% 21%

大学

体育险

某体育项目

比赛保险

运动伤残

保险

集训营

保险

人身伤

害险

运动财产

损失险

医医疗

赔偿

巨灾医疗

保险

超额医疗

保险

普通

责任险

通过对表 1 分析，发现面对意外伤害风险之外

的危险的时候，人身意外伤害险，是远远不能满足大

学生的大学体育生活需要的。
1． 2 高水平运动队成员及体育院系学生体育保险

现状分析

针对参加过高风险运动中受伤情况，对向四川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华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的体

育院系学生、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学生、随机发放的调

查问卷进行分析，对这一群体经常从事的体育运动

项目调查显示，基本属于种高风险。对高水平队成

员及体育院系学生参加过的高风险运动中受伤情况

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群体受伤次数较多。
对高水平运动队成员及体育院系学生体育保险

意识调查，这两个群体虽然体会过训练和比赛带来

的伤痛，但从下表反映出这两个群体普遍存在侥幸

心理，认为其他的意外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不知道

利用保险去规避风险。即使购买保险，也是参加全

国性比赛时校方或主办方为其购买的短期赛事险。

表 2 高水平运动队成员及体育院系学生体育保险意识调查表

认识

群体

发生意外伤害

可能性小
想买但觉得很贵

没有针对

自己的险种
不了解体育保险

不了解人身

意外险内容

体育院系学生 70% 38% 65% 82% 56%

高水平运动队员 78% 41% 67% 71% 54%

表 2 的调查显示影响学生不买保险的原因。体

育保险要想在校园内迅速发展就要加大宣传力度，

因为大部分学生对体育保险还不太了解。
1． 3 体育教师体育保险现状分析

高校课程中体育课无疑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门

必修课程。体育教师在组织、教授、训练期间承担着

较大的精神压力，自身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一定的威

胁［4］。因此，一旦出现伤害事故，来自学校的、家长

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问题会接踵而至。教师不得

不考虑安全第一，上课束手缚脚，学生也会乏味易

倦。随着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趋势越来越严

重，教师上课胆战心惊，体育课教学质量保证不了。
原因之一就是教师无经济保障。此外，学校和相关

部门应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做一些人性化的规定，考

虑到学生的健康情况和人身安全，应该在排课方面

更讲求科学。对体育课人数限定应在合理范围内，

尤其是危险性高的课程，如游泳课初级班不得超过

15 人，中、高级班不得超过 20 人。这种对体育各项

目进行详细的危险系数测定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

尤其是保险业。如果要开发体育保险，这是一个必

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体育保险不

仅可以解决赔偿纠纷问题，也可以降低体育意外伤

害事故的发生率。
通过对高校体育教师发放的 145 份有效调查问

卷进行分析: 年龄较大的体育教师和教练对体育保

险的救助的意愿比较强烈; 女教师对课堂上的安全

更注重; 大多数体育教师参加了医疗保险，从体育教

师及教练经常从事运动项目种类可以看出，这一群

体对运动的安全比较注重。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

负有保护学生人身财产的义务，两者之间是一种民

事法律关系，体育教师与学校之间劳动关系及行政

职务关系。学校是否会为教职工的行为承担责任，

则需要根据行政职务关系以及行为的性质进行具体

分析。高校教师大都都有医疗保险，但鉴于体育教

师这个群体的职业特殊性，许多教师希望通过医疗

保险之外的保险或其他途径来解决赔偿或补偿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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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希望通过体育保险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本

次调查中，通过对 145 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表示希

望通过保险或其他途径来解决赔偿或补偿受害者的

教师迫切需要体育保险的救助的意愿比较强烈。

表 3 教师对各险种的意愿选择情况

56% 48% 79% 9% 67% 23% 67% 34% 80% 47% 19%

大学

体育险

某体育项目

比赛保险

运动伤

残保险

集训营

保险

人身伤

害险

运动财

产损失险

医医疗

赔偿

巨灾医疗

保险

体育

教师险

超额医疗

保险

普通

责任险

表 3 是教师和教练对各险种的意愿选择情况从

表格数据分析不难看出，体育教育工作者在体育教

学与训练中，承担巨大精神压力，工作风险高值得有

关部门注意。

表 4 是教师和教练体育保险现状情况调查情

况，从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体育教育工作者保险现状

也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意外伤害险上，需要学校和国

家以及保险业的关注。

表 4 体育教师及教练体育保险现状情况调查表

0． 6% 48% 6% 1． 2% 77% 47% 1． 4% 0． 6%

由体育保险经

纪公司代理个

人投保的

有过意外受伤

情况的

意外受伤保险

理赔产生过纠

纷的

了解针对体育

教师或教练的

专门险种

意外受伤后得

到赔付的

带队参加过的

体育比赛中举

办方购买短期

赛事险的

带队参加过的

体育比赛中校

方购买的短期

赛事险的

带队参加过的

体育比赛中自

己购买短期赛

事险的

1． 4 体育场馆器材保险现状

体育场馆、器材和设施是各类学校开展体育活

动的保障，离开了一定的体育场馆、器材和设施，高

校体育工作将无法开展。由于活动场所和器材都是

由学校提供的，如果因器材设施或是场馆的某些不

安全因素发生了伤害事故，校方就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近年来，由于体育器材和校内场馆建设不符

合要求或质量不达标所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增多，也

给学校带来了经济纠纷和法律纠纷［5］。而避免这

些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给高校的体育场馆设施、器
材购买相应的保险，让保险公司来分担这些风险。
图 3 是对高校体育主体认为应该为大学校园内体育

场馆设施器材购买保险比例分析，数据显示，为场馆

设施器材购买保险很有必要，在体育教师看来是迫

切需要。

2 高校体育保险发展存在问题的分析

2． 1 高校体育保险发展滞后

国内体育保险起步晚，整体落后，学校体育保险

可以说一片空白，举国体育体制下，国家大包大揽，

使体育保险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国内体育保险的受

保对象大多是国家队运动员，学校体育老师和普通

学生难受“恩泽”［6］。而且体育保险险种较少，法

制法规不健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明文规定所有的

体育运动组织及运动员都应投保，在制度上确保了

体育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出台的《国家队运动

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国家队

运动员伤残保险试行办法》都是以国家队运动员为

主体而设立的，和学校体育保险有关的法规却没有，

而且与学校体育运动有关的保险都包含在学生意外

保险之中。
2． 2 高校保险险种单一，体育主体合法权益无法

得到保障

高校体育呈现出大众化、健身性特点，活动项目

风险低。随着竞技运动培养个性化人才的需要，一

些趣味性强、风险较大的竞技运动深入到校园之中，

深受学生的喜爱，学校体育开设的运动项目越来越

多，体育院系和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运动中存在较

大风险［7］。但体育保险却跟不上学校体育的发展，

不能满足学校体育保险的需求。各种运动项目产生

不同损伤程度、带来不同风险。但是各保险公司体

育保险险种的单一、模糊及险种结构的高相似率使

之与学校高发伤害事故成鲜明对比。针对体育运动

的特点与实践来设计相应的保险条款极少，体育保

险和其他它商业保险作法大同小异。保险公司为了

自身利益在涉及体育保险的人身意外险及平安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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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是把小的损伤排除在理赔之外，就是把把高风

险的项目排除在外。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出现意外伤

害事故，也只有某些大的伤害事故( 如跟腱断裂、溺
水、骨折等等情况下) 能够获得理赔，一般伤害事故

( 如搓伤、肌肉拉伤等) 不予获得理赔，但是这些常

见的运动损伤确实不容忽视，一旦处理不好就会给

学生造成终生的慢性体育疾病。因此，学生即便有

保险，自身合法权益也不能保障，原因在于保险合同

中没有明确的细则条文规定在体育运动中正常合理

的冲撞造成的损伤是否应该赔偿，如何赔偿等问题。
2． 3 高校体育保险意识落后

我国高校投入体育保险的意识较为淡薄，普遍

认为加强防范意识，减少体育活动就可避免事故发

生，更谈不上主动去购买保险。由于我国保险业起

步较迟，保险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对于体育

保险大家就更陌生，对其认识也必然滞后，除了高校

高水平队和体育院系的教学体育活动之外，高校普

通院系的体育活动风险不大，加上保险的宣传力度

及其体系的不完善，人们对体育保险普遍持观望怀

疑态度。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各种类型学校体育保

险极大的保障了学校体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学校体

育保险一般包括: 巨灾医疗保险、校际重大医疗保

险、大学橄榄球比赛和中学全明星比赛保险、中学体

育保险、中小学学生意外保险以及大学体育保险。
2． 4 保险公司缺乏对高校体育保险市场的深入研

究 高素质人才缺乏

我国体育保险潜在需求大，但可选择险种有限，

覆盖面窄，不能形成有效的保险组合。体育保险市

场前景广阔，我国却迟迟没有起色，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于保险公司对这一领域不熟悉，缺乏对高校体育

保险市场的深入研究，不能提供适合学生需要的保

险产品，缺乏基本的数据无法进行准确测算，确定费

率，又因数据不充分难以开展业务。体育保险行业

是一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其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是

拥有各个层次、各个种类的体育保险专门人才。［8］

于体育运动项目丰富多彩，种类繁多，不同运动项目

涉及不同程度、种类的风险，学生损伤的程度和几率

也不尽相同。它除需要管理人员、精算人员、投资管

理人员、保险营销管理人员、保单推销人员、研究人

员、保险中介人员外，还需要精通体育理论与实践的

体育专业人才，而我国保险业这一类人才匮乏。另

外，理赔服务存在着我国一般保险业的通病，程序过

于复杂，受伤学生从出险到得到赔付要经过很长的

一段时间。保险知识专业性极强，保险合同双方存

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加之国内保险公司对体育

保险领域的不熟悉，使其从承保风险管理到理赔结

付，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更谈不上高效便捷。知识经

济时代的服务己不再停留在笑容可掬、温存细语上，

服务的背后必须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作为支撑。

3 高校体育主体体育保险对策与建议

3． 1 增强参保主体体育保险意识

高校需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手段，使高校体育主

体了解体育保险的益处，增强参与体育保险的主观

意识，使我国高校体育保险成为校园体育活动的保

障。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的影响，体育保

险缺乏大规模的宣传，在我国一些高校已投保相关

体育保险，但很多学生对投保后可得到什么保障，享

有何种权利知之甚少，甚至有人把体育保险看做是

“乱摊派”。通过给家长和学生进行各种安全保险

讲座，使学生了解体育保险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或者

组织保险公司、家长与学校一起进行交流，通过互联

网、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介宣传学校体育保险的重要

性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2 完善高校体育保险制度

我国的《体育法》在第七章有关法律责任的条

文中，则只对正在进行的体育活动作了如下的规定:

“在体育活动中，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给予

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 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

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 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并未对有关学校体

育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的方面进行规定和立法。法律

的薄弱直接影响到了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的合法

性和公平性。［9］ 影响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开拓性进

展。主管学校体育的领导和体育教师们因出现体育

意外伤害事故要负责任，而不能自由地放开手脚挖

掘自身的潜力，这对学校体育教育来说，就会造成体

育教育人力资源实际上的一种浪费，体育教学的创

新性也会受到束缚，大打折扣。加强高校体育保险

法规、制度改革和完善，可以使高校体育朝着科学

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确保学校体育在出现责任纠

纷时做到有法可依; 确保学校体育健康、快速的发展

和改革确保学生和教师能够获得最佳化的法律效

益。另外，现行的保险规章制度不完善、程序繁杂，

很多学生感觉保险容易报险难，造成学生出险后的

报销所用时间长，很多学生因怕麻烦放弃自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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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10］。保险方应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尽量方便学

生，为学生出险后提供应有的保障。
3． 3 正确认识高校体育保险 推进高校体育保险险

种设计与开发

把体育保险作为解决高校体育主体体育伤害事

故最为有效的途径，借鉴发达国家学校体育保险体

制的建立发展经验，将学校意外事故包括各种体育

意外伤害事故，依法纳入责任保险之中，构建我国高

校体育保险制度。完善学校体育保险体系，促进学

校体育保险需求; 加强体育保险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体育保险市场;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体育保险意识;

未来的学校体育保险市场应该以商业保险为主，社

会保险及政府扶持的互助性保险机构为辅的保险体

制; 宏观政策给予倾斜，加快体育保险业发展。保险

公司可针对高校存在的体育保险的受险人群，包括

经常从事运动训练的体育院系学生、高水平运动队

学生、体育课中的学生、经常从事课外体育锻炼的学

生以及体育教师，在适应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技术

优势原则指导下，设计和开发分别适合体育院系学

生和高水平运动对学生的运动伤残险、集训营保险、
医疗赔偿险等，适合普通学生的人身伤害险、医疗赔

偿险等，适合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师险、普通责任险

等，以及专门为场馆设施器材设计的体育设施险等

等。

4 结语

体育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高校体

育运动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更好的风险保障。我国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专业的体育竞技水平不断

提高，全国高校体育竞技赛事的频繁举办，更多运动

当中意外伤害的机会也会随之而来。面对高校竞技

体育的高风险性、体育保险对象的多元化趋势，选购

保险时合理确定的体育保险险种、专业的体育保险

中介业以及对高校体育伤害事故进行有效赔偿显得

尤为重要。依靠国家、社会和保险公司的力量减轻

学校、家庭及个人财政负担，为受害者提供多方赔偿

的途径，有效解决伤害事故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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